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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永康區國聖段自辦市地重劃區 
重劃計畫書【草案】 

壹、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本重劃區座落於臺南市永康區國聖段，係以「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

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審竣未核定案件報部編號十

六機關用地(機 12-1)變更案之計畫範圍為擬辦重劃範圍，計畫面積為 0.293
公頃，其四至如下： 

東界：以 8M 計畫道路為界(含)。 

南界：以住宅區為界(不含)。 

西界：以 8M 計畫道路(中灣五街 16 巷)為界(不含)。 

北界：以 12M 計畫道路(中灣五街)為界(不含)。 

貳、法律依據 

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 3 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及獎勵土地所有

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規定辦理。 

二、「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第二

階段）案」經臺南市政府 109 年 10 月 23 日府都規字第 1091243187A
號公告文發布實施（詳附件一）。 

三、本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36 次會議准予延長開發期程至 115
年 4 月 23 日（詳附件二）。 

四、本重劃區實施範圍經臺南市政府 112 年 8 月 11 日府地劃字第

1120990352B 號函核定（詳附件三）。 

五、本重劃區面積未達 2 公頃，依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

辦認定辦法第 2 條第 1 項規定免提出流管制計畫書。 

六、本重劃區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詳附件四）。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1010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J01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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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重劃區無珍貴樹木(詳附件五)。 

八、本重劃區免辦理水土保持計畫(詳附件六)。 

九、本重劃區非屬地質敏感區(詳附件七)。 

十、本重劃區無經指定或列管之古蹟、遺址及文化景觀(詳附件八)。 

叁、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一、都市計畫沿革及辦理重劃原因： 

（一）都市計畫沿革及規定：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於 67 年發布實施至

109 年第四次通盤檢討為止，區內土地受都市計畫管制已逾 40 年，

部分未受政府徵購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無法申請建

築使用；規劃之公共設施未開闢，亦使土地閒置多年缺乏管理。 

本重劃範圍為「變更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

四次通盤檢討)(第二階段)」審竣未核定報部編號十六案件，現行計

畫為「機 12-1」機關用地及道路用地。 

「機 12-1」機關用地經檢討後已無使用需求，為維護公共設

施保留地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及考量開發後進出需要，上開計畫規

定「機 12-1」機關用地納入相鄰未開闢道路用地，併以市地重劃方

式整體開發。 

（二）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機 12-1」機關用地解編變更為住宅區、劃設廣場用地並開

闢相鄰道路，能大幅提升土地利用效益及周遭都市環境生活品質。 

（三）基於負擔公平性與土地經濟性考量： 

以市地重劃方式進行開發，重劃區內公共設施用地及辦理重

劃所需的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是由土地所有權人按受

益比例共同負擔，符合受益者負擔的公平原則。 



 

3 

 

重劃完成後重劃區內原本雜亂不整、畸零細碎之土地將交換分合

成為一方整之土地，直接面臨街道建築使用。配合公共設施的興建更能

促進土地經濟有效利用，改善都市環境品質，重劃後土地所有權人獲得

之土地價值亦相對提高。 

二、預期效益： 

(一)本區重劃完成後政府將無償取得廣場用地 0.060 公頃及道路用地

0.043 公頃，共二項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 0.103 公頃，並開發可

建築用地 0.190 公頃，對於促進土地有效利用、提高土地經濟價值、

加速地方繁榮及引導都市健全發展有相當可觀的實質助益（註：實

際面積應依核定公告都市計畫現地定樁及地籍分割為準）。 

(二)本區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體開發，其公共設施用地及開發費用由

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可節省政府徵購公共設施用地費用約 5,356

萬元及建設經費約 2,037 萬元，總計約 7,393 萬元（註：徵購公共設

施用地費用以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估算）。 

(三)重劃區土地係配合都市計畫內容進行整體開發，完成各項公共設施

建設，除地價上漲外，可使環境美化，形成良好都市宜居社區環境，

且重劃後地籍重新整理，便於管理，減少土地經界糾紛，有效消除

畸零地之問題，健全地籍管理。 

三、檢附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1 份(詳附件九)。 

肆、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其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本重劃區公有土地面積共計 380.60 平方公尺，私有土地面積共計

2455.99 平方公尺，土地總面積合計 2836.59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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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共 26 人，公有 2 人(以管理者計)、私有 24 人，如下表： 

註 1：表列面積係依土地登記面積統計，部分土地應以辦竣邊界分割之登記面積為準。 

註 2：本區無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6 條第 3 項不計入同意或

不同意人數及土地面積比例者。 

伍、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同意人數及面積如下表：同意人數及面積如下表：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人數 

總人數 同意人數 未同意人數 

人數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24 24 100% 0 0% 

 

私有土地面積 

總面積  同意面積 未同意面積 

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百分比 平方公尺 百分比 

2455.99 2455.99 100% 0 0% 

註：詳土地所有權人意見分析表及同意書。 

項目 
土地所有權人

人數（人） 
面積 

（平方公尺） 
備註 

公
有 

中華民國 1 247.94 管理者：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臺南市 1 132.66 管理者：臺南市政府財政稅
務局 

小計 2 380.60  

私有 24 2455.99  

總計 26 2836.59  



 

5 

 

陸、重劃區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等抵充土地面積 

本區無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抵充之土地。 

柒、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一、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計有：廣場用地 0.060 公頃

路及道路用地 0.043 公頃，共二項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所有權人應共

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 0.103 公頃（註：上開公共設施用地

面積應以都市計畫樁測定並完成地籍逕為分割之面積為準）。 

二、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0.103 公頃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 
未登記地等抵充地面積 

＝0.1030－0.0000 
＝0.1030 公頃 

三、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36.31% 

公有土地面積：    0.0380 公頃 可抵充公地面積：    0.0000 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總面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 

及未登記地等抵充地面積）÷（重劃區總面積－原公有道路、 
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抵充地面積）×100% 

＝（0.1030－0.00）÷（0.283659－0.00）×100% 
＝3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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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預估費用負擔 

一、預估工程項目及其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之總額： 

  

項目 金額 
(元) 說明 

工 
程 
費 
用 

整地工程 

11,830,000 

詳附件十；應以經主管

機關核定之工程設計預

算書所載工程細目及金

額為準。 

擠壓砂樁工程 

廣場等公共設施用地開闢工程 

農水署灌排設施改道廢道工程 

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費 

公用設備管線工程費 
應以電力、電信及自來

水等事業單位開立憑證

之金額為準。 

重 

劃 

費 

用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 585,579 

詳附件十一；應以理事

會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

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

條例查定提交會員大會

通過金額為準。 

重劃作業費 6,202,000 
詳附件十二；含各項重

劃業務、測量、估價、地

政規費及相關行政費。 

重劃費用合計 6,787,579  

貸款利息 1,749,866 
詳附件十三；依 112 年

10 月五大銀行平均基準

利率 3.133％；計息 3 年。 

總  計 20,367,445  



 

7 

 

二、預估費用負擔比率：13.81%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重劃後平均
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
記地等抵充地面積）〕×100% 

＝20,367,445÷〔52,000×（2836.59－0.00）〕×100% 

＝13.81% 

三、貸款利息：貸款利率係依 112 年 10 月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 3.133%

估算，未來以實際借貸利率為準。 

四、重劃後平均地價：本重劃區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每平方公尺 52,000

元，係參考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本重劃區鄰近土地近

年交易價格所估（詳附件十四）。 

玖、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 

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36.31%＋13.81% 

＝50.12% 

拾、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之原則 

本重劃區內無合法建物及既成社區，無另訂重劃負擔減輕原則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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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財務計畫 

一、資金需求總額：重劃開發總費用約新臺幣 2,037 萬元。 

二、財源籌措方式：前項所需費用由重劃理事會籌措支應。 

三、償還計畫：由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重劃負擔之抵

費地出售款或繳納差額地價償還。 

四、現金流量分析：依據本區作業辦理進度、重劃負擔總費用及各項收

入，預估本區各年度現金流量，詳如下表： 

項目 
合計 

(萬元) 
111 年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重 
劃 
負 
擔 
總 
費 
用 

工程費 1,183 0 141 626 416 0 

重劃費用 679 64 234 309 62 10 

小計 1,862 64 375 935 478 10 

貸款利息 175 2 14 43 58 58 

合計 2,037 66 389 978 536 68 

收 
入 

收取差額地

價或出售抵

費地價款 
2,037 0 0 0 0 2,037 

小計 2,037 0 0 0 0 2,037 

當期淨值 0 (66) (389) (978) (536) 1,969 

註：當期淨值以當年度總收入減去總費用，負值以括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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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詳附表) 

拾叁、重劃區都市計畫及地籍套繪圖(詳附圖) 

附件： 

附件一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函 

附件二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036 次會議紀錄 

附件三 重劃範圍核定函 

附件四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12 年 5 月 12 日南市地劃字第 1120632629 號函 

附件五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12 年 5 月 3 日南市農森字第 1120582428 號函 

附件六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112 年 5 月 10 日南市水行字第 1120621289 號函 

附件七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112 年 5 月 11 日南市地測字第 1120579489 號書函 

附件八 臺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結果 

附件九 重劃區土地使用現況圖 

附件十 重劃工程費概估表 

附件十一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概估表 

附件十二 重劃作業費概估表 

附件十三 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 

附件十四 重劃後地價說明 



 

 

附表、預定重劃工作進度表：自 111 年 08 月起至 115 年 06 月止。 

工作項目 預定工作期程 

1 發起成立籌備會、報請核定 111 年 08 月至 111 年 11 月 

2 召開座談會 111 年 12 月 20 日 

3 召開重劃會成立大會、核准成立重劃會 
112 年 02 月 01 日 
112 年 02 月 22 日 

4 召開第一次會員大會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112 年 04 月 10 日 

5 重劃範圍(意見陳述、合議制審議、核定) 112 年 04 月至 112 年 08 月 

6 召開第二次會員大會審議重劃計畫書草案 112 年 10 月 30 日 

7 
重劃計畫書草案 
（徵求同意、聽證會、合議制審議） 

112 年 10 月至 113 年 05 月 

8 重劃計畫書核定、公告及通知 113 年 05 月至 113 年 06 月 

9 現況調查及測量 113 年 06 月至 113 年 08 月 

10 籌編經費及公告禁止土地移轉、禁建事項 113 年 08 月至 113 年 10 月 

11 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報核、通知、發價 113 年 08 月至 113 年 10 月 

12 工程規劃設計、報請核定 113 年 07 月至 113 年 10 月 

13 工程發包、施工、驗收及決算 113 年 10 月至 114 年 10 月 

14 查定重劃前後地價、報請評議 113 年 10 月至 114 年 01 月 

15 計算負擔及土地分配設計、提會員大會 114 年 02 月至 114 年 07 月 

16 土地分配結果報請核定、公告及異議處理 114 年 08 月至 114 年 12 月 

17 重劃後地籍確定測量、土地權利變更登記 114 年 12 月至 115 年 02 月 

18 交接土地及清償差額地價 115 年 03 月 

19 申請核發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 115 年 04 月 

20 處理抵費地及財務結算、公告 115 年 05 月 

21 撰寫重劃報告書及報請核定 115 年 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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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工程費概估表 
 

項目 金額(元) 

整地工程 3,300,000 

回填土方 580,000 

擠壓砂樁工程 2,550,000 

道路工程 800,000 

交通設施工程 300,000 

廣場工程 1,000,000 

農田水利署灌排設施改道廢道工程 500,000 

公用設備管線工程(自來水) 400,000 

公用設備管線工程(電力) 400,000 

公用設備管線工程(電信) 200,000 

工程規劃、設計及監造費 1,500,000 

雜項工程及其他費用 300,000 

總計 11,8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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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概估表 

 

註一：表列項目及面積來源為都市計畫地形測量圖。 
註二：土地改良物拆遷補償費應以理事會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查定，

並提交會員大會通過之金額為準。 

 

 

 

 

 

 

 

  

類別 
合法 
面積

(㎡) 

非合法 
面積

(㎡) 

單價 
(元/㎡) 

查估金額 
(元) 

補償金額 
(非合法者以 

50%救濟金計算) 

雜
項
工
作
物
及
設
施 

鋼板棚 － 390.13 1,320 514,972 257,486 

鋼板牆 － 36.00 920 33,120 16,560 

鐵絲網 － 196.25 260 51,025 25,513 

地面補償費 － 1430.10 400 572,040 286,020 

預估土地改良物補償費合計  585,579 

附件十一



重劃作業費概估表 
項目 單

位 
單價

（元） 
合計 

（元） 備註 

人事費 
1.技術員(1 人) 月 50,000 1,950,000 1 人*13 月*3 年 

2.技工(1 人) 月 38,000 1,482,000 1 人*13 月*3 年 

行 政 
業務費 

1.郵電、網路費 月 5,000 

720,000 20,000 元*12 月*3 年 2.文具、紙張、印刷 月 5,000 

3.加班、誤餐費 月 10,000 

旅運費 月 12,500 450,000 
12,500 元*12 月*3 年 
含工作人員車輛油費、出差補

助 

設備及會議經費 式 1 500,000 

1.電腦、辦公桌椅、會議桌...等
設備 

2.座談會、理事會、會員大會及

出席各重劃相關審查會議費

 
土地改良物補償費查估作業費 式 1 200,000 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 

地價查估作業費(含估價報告) 式 1 400,000 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 

測 量 
業務費 

(含規費) 

1.地形現況測量 式 1 80,000  

2.控制點、圖根點檢測 式 1 70,000  

3.都市計畫樁位測定、

聯測及成果調製 
式 1 125,000  

4.地籍測量相關作業 式 1 100,000  

5.確定測量及交地作業 式 1 125,000  

重劃作業費合計 6,202,000 元 

備註： 
1.人事費按一年 13 個月計算(含獎金)。 
2.分項經費可依實際支出情形調整及勻支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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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銀行平均基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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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劃後地價說明 
經查近年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登錄案例，110 年 7 月至 112 年 7 月

間，鄰近本重劃區土地成交價格在扣除特殊交易與極端值案例後，交易價格

介於 33,000 元/㎡至 76,000 元/㎡間（詳見下表及鄰近地區土地交易位置分布圖）。 

在參考各交易案例後，本案預估重劃後地價為每平方公尺 52,000 元。 

鄰近地區土地交易價格表 

編

號 位置 交易 
年月 

使用 
分區 

面積 
(㎡) 

交易總價

(元) 
單價 

(元/㎡) (元/坪) 

1 頭前段 377 地號 112/01/12 住 105.31 7,127,000  67,676 223,722 

2 西灣段 9 地號 111/12/24 住 82.61 5,000,000  60,525 200,083 

3 西灣段 301 地號 111/11/30 住 18.60 1,406,862  75,638 250,043 

4 國聖段 651 地號 111/07/13 住 34.19 1,169,298  34,200 113,058 

5 中灣段 781 地號 111/03/06 住 121.28 4,000,000  32,982 109,031 

6 中灣段 423-2 地號 110/08/15 住 42.98 1,430,000  33,271 109,987 

7 中灣段 488 地號 110/07/15 住 37.18 1,237,500  33,284 110,030 

8 國聖段 385 地號 110/07/24 住 75.40 4,789,785  63,525 210,000 

9 國聖段 384 地號 110/07/24 住 75.02 4,765,645  63,525 210,000 

平均單價 
(平均單價四捨五入至千位) 

52,000 1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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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地區土地交易位置分布圖


